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（永州市地方志编纂室）关于巡察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

根据市委统一部署，2021年3月12日至6月20日，市委第一巡察组对市委党史研究室进行了巡察，2021年8月18日，市委第一巡察组向市委党史研究室反馈了巡察意见。按照党务公开原则和巡察工作有关要求，现将巡察整改进展情况予以公布。

一、关于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不到位方面的问题

整改进度：已完成

整改进展情况：一是规范理论学习。成立市委党史研究室理论学习中心组，制定下发2021年度室务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方案，全年开展学习12次，做到环节规范、程序合规。二是严格落实意识形态“四个责任”“四个纳入”。全年召开意识形态专题会议2次，党史领域意识形态分析研判会2次。调整领导班子分工，明确相关领导分管意识形态工作，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2021年史志工作要点和领导班子述职报告内容。三是完善意识形态工作制度。出台《关于贯彻落实<2021年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（市地方志编纂室）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《关于贯彻落实<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（市地方志编纂室）意识形态工作四项制度>的通知》，落实突发党史舆论情况的应对处置工作责任。制定了《关于贯彻落实<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（市地方志编纂室）信息发布和书籍出版“三审”制度>的通知》，严格规范“三审”流程和稿件审核标准，规范信息管理。

二、关于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委和市委重大决策部署不够有力的问题

整改进度：基本完成

整改进展情况：一是认真开展“四史”宣讲工作。下发《永州市“党史、新中国史、改革开放史、社会主义发展史”宣传教育方案》，结合全市党史学习教育，今年以来室务会成员先后赴市直机关、县市区、市县委党校、市属企业、学校、医院、街道等单位宣讲“四史”60余场次，在冷水滩区杨家桥街道伍家院社区开设“党史公益课堂”5次。二是积极推进《永州市志》编纂工作。计划2022年1月31日前完成《永州市志》终审稿，2022年2月20前送到省地方志编纂院验收，2022年底前完成出版印刷任务。三是加强永州红色文化史宣传。2021年5月出版《回望潇湘读初心永州红色故事集》，完成了《永州党史大事记（1921-2020）》等剩余7本书籍的初稿编纂。正在组织编纂《永州红色基因丛书》。撰写了《红色文化进校园  红色基因入血脉》一文，推介零陵党史进校园典型，并在中央政研室2021年第10期《学习与研究》发表。四是积极开展党史联络工作。配齐市、县两级党史联络组组长，11月22日召开全市党史联络工作座谈会。《中国共产党永州历史》第三卷编纂工作，现完成编目提纲，形成资料长编40余万字。

三、关于党风廉政建设有短板方面的问题

整改进度：已完成

整改进展情况：一是完善决策机制。规范完善室务会会议议事规则，党组议事决策规范，严格执行一把手“五个不直接分管”，坚持事前调查论证、会前沟通商议、会上集体讨论。进一步完善会议记录，确保内容不漏项、时间节点准、记录内容规范。二是强化财务管理。修订完善《财务管理制度》和《接待管理制度》等制度并严格执行，确保专款专用。认真开展自查，对财务报账手续和资料不全的，进行完善和补齐。三是认真抓好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。及时补缴个人所得税。四是严明纪律规矩。组织学习《合同法》，完善出版协议，严格执行协议约定条款。严格执行报账审批制度，认真做好票据审核复核、合同协议查验工作。

四、关于选人用人工作不够规范方面的问题

整改进度：已完成

整改进展情况：一是严格干部选拔任用程序。召开室务会扩大会议组织学习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《党委（党组）讨论干部任免事项守则》等相关选人用人制度的专题学习。对巡察指出问题涉及的相关人员进行批评教育和谈话提醒，并按要求完善补齐相关资料。二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管理。积极与市委组织部、市委编办等部门沟通衔接，争取尽早明确机构性质，尽快按规定启动进人程序，配齐干部队伍。将干部职工考勤纳入公务员平时考核，每月定期通报考勤情况，对迟到早退的同志进行批评教育。三是规范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工作。按照《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》要求，加强档案管理人员的学习培训，提高业务能力。认真组织干部人事档案的专项审核，对巡察指出的干部“三龄两历”存疑问题已经按要求审核认定，材料缺失的已经全部补充完善并按照要求规范整理装订。

五、关于党建工作责任落实不到位方面的问题

整改进度：已完成

整改进展情况：一是严格落实党建第一责任人责任。研究制定了《2021年党建工作计划》，室务会4次听取支部党建工作汇报，进行换届选举，配齐支部委员。二是提升党建业务能力。组织支部党员认真学习《支部工作条例》，完善党支部年度工作计划，规范会议记录，完善会议记录各要素。三是加强对党员的日常管理。重点通过组织党员开展经常性理论学习，落实党员积分制、谈心谈话、组织生活会、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，严格党员管理，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。四是加强监督意识。主动邀请派驻纪检监察组监督“三重一大”事项，进一步明确谈心谈话责任主体。

欢迎社会各界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，若有意见建议，请及时向我们反映。联系电话：07468358070；电子邮箱：yzszb8358070@163.com。

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（永州市地方志编纂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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